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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宇工学院文件 
鲁华宇院政人字〔2022〕1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
2022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实施方案 
 

各职能部门、各单位： 

为确保 2022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政

策规定和《山东华宇工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(修订)》（鲁华宇

院政字〔2019〕108号）、《山东华宇工学院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（鲁华宇院政字〔2020〕151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师德为先原则。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，全

面考察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职业操守、从业行为、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，

实施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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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突出实绩原则。将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

要求，重点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、教学效果、科研业绩成果和社会服

务能力。 

（三）公正公开原则。明确评审条件，规范评审过程，公开评审结果，

客观公正的进行评审，确保评审结果无异议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根据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组织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人社发

〔2002〕26号）、《山东华宇工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章程》（鲁华

宇院政字〔2017〕128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设立以下组

织机构： 

（一）评审工作领导小组 

成立评审工作领导小组。组长由执行校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人事、

教学、科研、学生管理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、创新创业等工作的校领导

担任，成员由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

估中心、创新创业学院等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

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事处，人事处主要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评审

工作的具体事宜。 

（二）材料审核小组 

由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、

创新创业学院等部门（单位）组织成立材料审核小组，负责对申报人员的

基本条件、工作业绩及成果等情况进行审核认定。 

（三）学科评议小组 

成立学科评议小组。负责对申报人员的师德师风、工作态度、学术水

平、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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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评审委员会 

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对学科评议小组的推荐意见进行审议，以投

票方式进行表决，确定拟通过评审人员名单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工作安排 

1.召开校级专题会议。召开校级专题会议，部署 2022 年专业技术职

务评审工作，解读 2022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文件。 

2.传达专题会议精神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召开会议，传达学校专题会议

精神、评审办法、实施方案。 

（二）个人申报 

个人向所在部门（单位）提出申请，按要求提交有关申报材料，如实

填写评审（认定）表，应保证相关表格信息的一致性。 

（三）单位审查及公示 

各部门（单位）成立审查小组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一致性进行严

格审查并签字。对审查合格人员名单及申报证明材料予以公示，并将申报

材料及公示结果报人事处。 

（四）材料审核及认定 

人事处牵头，组织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

估中心、创新创业学院等部门（单位），按照相关文件对申报人员的材料

进行审核认定并签字。 

（五）学科评议小组评议 

人事处组织学科评议小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议，组长在认定表或评审

表上提出评议意见并签字。组长撰写本组评议情况报告，向专业技术职务

评审委员会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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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评审委员会审议 

人事处组织召开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会议，评审委员会听取学科

评议小组推荐意见，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价，并以投票方式

进行表决，确定拟通过评审人员名单。 

（七）评审结果公示 

按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提出的评审意见，将评审结果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为 7天。 

（八）发文公布 

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行文公

布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

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关系到学校的发展，关系到教职工的切身利

益，各部门（单位）要严肃工作纪律，规范程序，坚持标准，严格审查申

报人员提供的有关材料，要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确保专业技术职务评

审工作有序进行。 

（二）严格执行个人承诺制 

申报人员要实事求是地填写相关表格，并在认定表或评审表中个人承

诺栏签字承诺。申报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、学术不端的，严格按照相关规

定处理。因弄虚作假、学术不端等通过评审的，撤销其本次评审结果。 

（三）严格执行公示制度 

做好申报人员的推荐公示和评审通过人员的异议期公示，对于公示期

间反映的问题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调查核实，提

出处理意见，予以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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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收费标准 

根据山东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、原人事厅鲁价费发〔2000〕235号文件

规定，参照省内同类院校收费标准，收取评审费用。高级、中级专业技术

职务资格评审费为每人 200 元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用为每人

100元。 

（一）各部门（单位）统一将申报人员名单和评审费交财务处。 

（二）各部门（单位）统一将申报材料、申报人员名单和交费单据报

人事处。 

（三）2015 年已交纳评审费用的人员，申报与原级别相同的不再交

费，申报高一级别如存在差额的应补交差额。 

联系人：徐联云，联系电话：8017、8018（内线）。 

 

 
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8日 


